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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的 方 法’’与“不 可 言 说’’ 
冯友兰新理学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方法比较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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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和冯先生在运用逻辑分析法言说“可以言说者”方面保持一致的话，面对“不可言说者” 

的人生问题，两者则终归体现出“沉默”与“言说”的分野，这种分野又从一个侧面透射出中西哲学文化之间的深层 

差异——精神性的内省境界与外在性的科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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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贞元六书) 

是最富影响力的哲学体系之一。新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哲 

学方法——融摄中西哲学特质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有关新理学体系哲学方法的探讨也 

成为冯友兰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新理学 

体系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①在哲学方法上的关系问题，尤 

其是二者的差异，尚待深入考察。综观现有的研究而论，人 

们关注的热点集中在新理学哲学方法与维也纳学派的关联 

上，而对于既与维也纳学派有着学理联系、又不尽同的前期 

维特根斯坦与新理学在哲学方法上的关系，则少有较为系统 

的研究专论。 

另一方面，对此问题，似乎冯先生自己早已给出了结论。 

冯先生在阐明新理学体系运用的哲学方法时，曾多次征引维 

特根斯坦，通过厘清与维也纳学派的区别，凸显新理学体系 

在哲学方法上的独创性。冯先生在《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 

及其方法》、《新知言》等著述中均引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 

论》中宏括宗旨的最后一段；《中国哲学简史》也以《逻辑哲学 

论》式的“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曲终人散。冯先 

生自述，写《新知言》“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要说明‘新理学 ’ 

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到剑桥大学去演讲，碰见了维特根 

斯坦”，“颇觉意味相投”，“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 

说的问题有兴趣。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一种语言或 

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②冯先生由 

此论断：“在西洋现代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虽是维也纳学派 

的宗师，但他与其他底维也纳学派中底人大有不同。他虽也 

要‘取消’形上学，但照我们的看法，他实则是以我们所谓形 

上学的负底方法讲形上学。”③ 

冯先生的论断，很容易让人得出维特根斯坦与冯先生之 

间在哲学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也据此认为， 

维特根斯坦可以看作是“一位深知负的方法之意义的西方哲 

学家”④。但这一结论尚需进一步甄辨。笔者以为，如果说 

维特根斯坦和冯先生在运用逻辑分析法言说“可以言说者” 

方面保持一致的话，面对“不可言说者”，两者则终归体现出 

“沉默”与“言说”的分野，这种分野又从一个侧面透射出中西 

哲学文化之间的深层差异。 

前期维特根斯坦与新理学体系在哲学方法上一个基本 
{ 

的共同点在于逻辑分析法的运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凡 

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⑤通过逻辑分析法，维特 

根斯坦力图揭明世界的“逻辑结构”，在逻辑意义上的原子基 

础上展示出世界的图式，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冯先生也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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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认为形上学有两种方法：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 

方法的实质，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冯先生十分注重 

“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法，誉之为“点石成金”的“手指 

头”，正是由此得以重新论释理、气、道体、大全等中国传统哲 

学的基本范畴，构筑一个在精神路向上接续宋明理学而又体 

现逻辑分析之“空灵”的《新理学》。维特根斯坦和冯先生以 

逻辑分析法为主，分别构筑了“图式论”和新理学体系，实现 

了对“可以言说者”的检视。逻辑分析法的“理一”在西方哲 

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情境下“分殊”为不同的样态来表显，可 

谓“一体二元”。这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和新理学体系在哲学 

方法上主要的共同之处。可是面对同样意识到的“不可言说 

者”，两者归根结底是出现了“沉默”与“言说”的分野，由此构 

成它们在哲学方法上的一个基本差别，这也是笔者所要着重 

探讨的。区分“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谋求二者的融合 

成为新理学体系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的重要特色。概括言 

之包含如下几方面内容。第一，哲学所应当亦能够言说的范 

围包括了“可思议者”与“不可思议者”两个层面。在冯先生 

看来，人类可能的认识对象包括三类：只可感觉而不可思议 

者即具体的感性事物、不可感觉而只可思议者即抽象的理或 

共相、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如“大全”。哲学形上学不仅应 

当能够对于可思议的抽象的理或共相加以言说，而且应当能 

够对于不可思议的“大全”加以言说。而且正是对于“不可思 

议者”的言说才代表了哲学形上学最重要的内容。正是在此 

种意义上，“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 

说，方是哲学。”⑦第二，由此一个完全的形上学就应当包括 

“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这两种哲学方法。“正的方法”亦 

即逻辑分析方法，“负的方法”又名之为直觉主义的方法。逻 

辑分析方法“从讲形上学讲起”，所以可谓之为“正的方法”； 

直觉主义的方法“从讲形上学不能讲讲起”，所以可谓之为 

“负的方法”。冯先生指出：“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 

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 

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 

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清晰”显然代表了理 

智或日逻辑理性的要求，而冯先生眼中的“哲学的最后顶点” 

则是对于超越理智的不可思议言说者之思议言说，因而以逻 

辑理性观之显然具有某种神秘主义的色彩：“负的方法在实 

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第三，就中西哲学思想传统而言， 

“正的方法很 自然地在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负的方法很 

自然地在中国哲学中占统治地位。”在西方逻辑分析方法构 

成基本的哲学方法，但“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⑧。 

反之，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负的方 

法却成为主流。在冯先生看来，这在道家和佛家中体现得尤 

为突出。老子言“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 

无忧”，庄子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佛家进一步发展 

出禅宗“静默的哲学”，为求般若智与第一义，取中正偏、偏中 

正、正中来、偏中至 兼中到之法，反诘暗示，机缘棒喝，破迷 

去执，直觉顿悟，因此都是并不直接论说“道”和“般若”是什 

么，而是通过对于经验和迷执的绝弃与破除使之得到“显 

现”。由此，中国哲学就以“讲形上学不能讲”的方式，恰恰道 

出了哲学形上学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反观维特根斯坦，虽然也明确意识到在用逻辑分析法呈 

现出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之外存在着某些“不可说”的东西，甚 

至也认为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但却并没有像冯先生那样， 

力图运用负的方法来“言说”这些“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而是主张只能“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通过逻辑分析，力图 

表明世界是一个经验的、事实的世界，并不具有终极意义， 

“世界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它们之所发生而 

发生；世界中不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它也会是无 

价值的”(6．41)；同时承认在经验世界之外，“确实有不可说 

的东西。”(6．522)，这些“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才是形上 

学的核心内容。由此他明确指出：“哲学是由逻辑和形而上 

学构成的，逻辑是其基础。”⑨在用逻辑分析法呈现出世界的 

逻辑结构后，他认为：“我的工作已经从逻辑的基础扩展到了 

世界的本质。”⑩也正在这里，体现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 

派在哲学基本观念上的分野：不同于维也纳学派通过“将逻 

辑分析进行到底”而提出的“拒斥形上学”，维特根斯坦则主 

张通过为“可说”与“不可说”的东西划定界线，进而对“不可 

说者”保持沉默。他指出：“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 

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4．114)而两者之 

间，后者才是更重要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 

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 

(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 

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6．54)这也印证了在 

维特根斯坦致冯·费克尔的信中所阐释的《逻辑哲学论》的本 

义：“这本书的意义是伦理性质的”，“我的著作是由两部分构 

成的，一为现在显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内容；一为我没有写 

出的所有内容。恰恰是这第二部分内容是重要的” 。可尽 

管如此，维特根斯坦还是明确地主张：“哲学中的正确的方法 

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 

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6．53)，“对于不可说 

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不难发现，与维也纳学派“拒斥形上学”的哲学主张相 

比，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哲学洞见的确与新理学体系及其所立 

足的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所谓“在登 

上高处之后必须把梯子扔掉”的说法很容易联涉到中国哲学 

中“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的意旨。 

冯先生之所以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法引为同道，恐怕 

与此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特根斯坦确也意识到了 

“可说者”与“不可说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某些关联。例如“哲 

学将通过清楚地表达可说的东西来指谓那不可说的东西” 

(4．115)，以及在给恩格尔曼的信中也写道“不可言说的东西 

已经——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包含于所说 出的东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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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但是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更为根本的意旨正如《逻 

辑哲学论》中开宗明义道：“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 

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 

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为“可说者”与“不可说者”划界，进而 

对“不可说者”必须保持沉默，这可以说是贯穿全篇的主旨。 

这正如恩格尔曼回忆：“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人类生 

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但 

他还是费了很大的劲去划定不重要的东西，他如此细微精确 

地一心勘定的不是那个岛屿的海岸线，而是海洋的疆域 。”@ 

正是在这里，体现出前期维特根斯坦与冯先生在哲学方法上 

的一个基本区别：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强调对于“不可言说者” 

只能保持沉默，新理学体系则运用从中国哲学传统中凝练出 

的负的方法，创造性地言说了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言说者”。 

冯先生对于维特根斯坦“实则是以我们所谓形上学的负底方 

法讲形上学”的评断，恐怕只能看作是对于维特根斯坦“六经 

注我”式的诠释。 

面对“不可言说者”，维特根斯坦与冯先生何以一者归寂 

于“沉默”，一者则做出了创造性地“言说”? 

首先应当思考的是新理学体系何以能够创造性地言说 

“不可言说者”。笔者以为得益于中国哲学传统主题所直接 

关涉的对“人生境界”的突显。不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更 

为注重外在性的科学认知和逻辑分析，中国哲学则着力于精 

神性的内省境界，强调直觉体悟。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先 

生有论：“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 

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 

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这一论断虽包含贬抑西 

方文化的价值取向，确也切中了中国文化思想主题的重要特 

质。诚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中国哲学传统的思想主题是 

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这种对于“安身立命之本”的追寻，不 

仅落脚于突显标志人之精神修养与思想觉解程度的“心灵境 

界”，更是归根于贯通天地宇宙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生 

命精神。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精神中内在蕴涵的人生境界，构 

成了冯先生以“讲形上学不能讲”的负的方法来言说“不可言 

说者”的真正的思想底蕴。道家之所以强调“绝圣弃智”、“离 

形去知”，是为了突显精神境界；佛禅之所以能够以不落言筌 

的方式使他人能够“意会～不可说者”，事实上也是根植于交 

往主体之间在“精神境界”层面的契会。可以说，对于人生境 

界的突显正是新理学体系在哲学观上区别于前期维特根斯 

坦哲学的根本之点。诚如方家所论，在冯先生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哲学活动中，境界说是其哲学思想中最为稳定的内容。 

也如他自己申明的，⋯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正 

是由于自觉继承了中国哲学注重人生境界的传统，他才得以 

通过西方逻辑分析法与中国人生境界说的新综合，在体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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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哲学思想之清晰性要求的同时，亦阐明了自然境界、功利 

境界、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之诸人生境界，以现代哲学的 

语言，昭示出以人生境界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哲学“极高明而 

道中庸”的精神风貌，使哲学作为研究人的终极关怀和提升 

人的境界的智慧之学。 

另一方面，这也构成立足于西方哲学传统不得不对“不 

可言说者”保持沉默的一个基本缘由。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 

思想主题是外在性 的科学认知，所运用的基本的言说方式为 

逻辑分析法。而逻辑分析语言只能显示具有逻辑同构性的 

经验世界中的对象和事实，因为形上主体的生活和体验中彰 

显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具备与逻辑分析语言的同构性， 

从而逻辑分析语言无法正确表达。“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 

个问题的消除”(6．521)。这样，在维特根斯坦有关“哲学是 

由逻辑和形而上学构成”的观念框架之下，由于逻辑分析法 

无法通达形上学，形上学就成为逻辑分析法的界限。由此形 

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路向：通过对可以言说者的阐释—— 

逻辑分析，来为“可以言说者”和“不可言说者”划界，并通过 

揭示阐明可以言说者来显示不可言说的人生问题，而最终归 

寂于沉默。面对被逻辑分析法视为“不可言说”的人生问题， 

维特根斯坦式的“沉默”，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必然归宿。 

冯先生认为中西哲学“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 

哲学”。新理学体系融西方逻辑分析和中国直觉境界于一 

炉，援引道家、禅宗充分发展之负的方法来补西方逻辑分析 

法之不足，表显“不可言说者”并形成了较为明晰的系统，不 

但承续宋明理学以开“新统”，更是创造性地回应了维特根斯 

坦的“沉默”，积极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对话。冯先生融 

观中西哲学的智慧，使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睿智获得了与西 

方哲学的交互性诠释，无论成功与否，都可以视为中国现代 

哲学型态的构建中会通中西的一次重要尝试。 

①众所周知，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一般都将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思想作为两个不同的体系进行研究，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与新理学 

体系时代性的差异以及研究重心的转移，本文将探讨更多地集中在 

与新理学体系处于同一时代且具更多现实关联性的前期维特根斯坦 

哲学。②⑩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 

卷第 254页、第十四卷第 223页。③⑦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下册第956页、上册第lO页。④郑家栋：(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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